
 

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事前认可意见 

（2023 年 12 月 3 日） 

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

会议将于 2023年 12月 6日召开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

次会议拟审议的有关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拟聘任的 2023 年度年

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基本情况、审计资质、行业履职情况、

投资者保护能力、诚信状况、独立性等信息进行了必要的审查，结合立信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2022年度对公司的服务情况和质量，我们认为：立信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备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审计资格，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

的经验与能力，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要求；公司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的专门机构，为公司提

供 2023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工作，聘期一年。同意将《关于续聘 2023

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公司向我们汇报并提交了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详尽资料。通过对本次关联交

易事项的审核，根据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，我们认为：预计 2024年度与关

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经营所需，为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必要、正

常、合法的商业经济行为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允原则，交易定价公平、公

允，有利于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和稳定经营，提升盈利能力和竞争力，不影响上市公司

独立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和情形。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，届时关联董事谢洪涛先生应回避表决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下页为签字页） 

https://law.wkinfo.com.cn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wMTYxNTE2Njk%3D&showType=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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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（签名）： 

           王承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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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2月 3日 


